
广 东 省 源胄幺

粤能新能迈纽 〔2019〕 440 牛笋

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征集⒛⒛ 年省打好污染

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(公共机构

节能 )储备项目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,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,惠 州市能源

和重点项目局,省 直有关单位 :

根据 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(粤府

〔2018〕 1⒛ 号 )、 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⒛⒛ 年省级专项资金项目

入库储各工作的通知》(粤财预函 〔2019〕 70号 )等 文件要求,现

征集⒛20年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(公共机构节能 )储

各项目,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储备项目征集范围

优先支持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 (年 综合能耗 500吨标煤以

上 )节 能改造项目、拟申报创建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

节能改造项目和其他具有示范作用的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。实

施改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:对照明、电梯、空调等主要耗能设各

进行节能改造;完善能源计量及建设用能管理系统或平台;新能

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;其他综合节能改造项目。



二、储备项目申报条件

(一 )申 报主体属于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

(含集中办公区 )、 事业单位或团体组织。以往曾获得省公共机构

节能专项资金的单位,原 则上不再申报新项目;同 一项目不得重

复申报或多头申报。

(二 )申 报项目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代表性,并 已具各开工

建设条件。申报项目完工期限为⒛20年底前,其 中国家节约型公

共机构示范创建单位申报项目的完工期限为⒛20年 8月 底前。

(三 )非 财政全额拨款单位申报项目的自筹资金不低于 50%。

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等市场机制筹措资金。

请各地级以上市和省直有关单位根据项目征集范围和申报条

件,做好本地区、本单位 (系 统 )的储各项目收集工作,于 ⒛19

年 8月 15日 前将储各项目申报表纸质版报送我局,电 子版发送至

n妫jn@gd.gov。 cn。

附件:储备项目申报表

(联系人及电话 :
型:烃台, 020-83133434)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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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填报单位 (盖 章):

储备项目申报表
填报日期:      年  月  日

基本情况

申报单位 单位法人 联系电话

单位类别 □国家机关  □事业单位 (□ 学校  □医院  □场馆  □其他) □团体组织

项目名称

项目地址

项目类型

□重点用能单位节能改造

□创建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综合节能改造

□其他具有示范作用的公共机构节能改造

项目内容及主

要节能技术和

措施

资金来源
项目总投资

(万元)

拟申请省级公共机构节能专项资 (万 元)

自筹资金 (万元 )

其中: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引入社会资金 (万元)

实施计划

项目起止时间 年  月至  年  月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主要实施步骤

内容 实施时间

能效改善

单位现有建筑总面积 (万平米) 节能改造面积 (万平米 )
用能人数

''``

项目实施前后主要指标对比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(预计 ) 变化幅度 lOo)

单位年综合能源消耗总量 (吨标准煤)

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 (千克标准煤/平方米)

人均年综合能耗 (干克标准煤/人 )

用能人数 (个 )

其他指标

主管部门

意见
(单位盖章 )

年 ~月  |

填表人 : 联系电话 : 手机 : 传真 :


